
 

2016 年东华大学大学生保险说明 
各位 2016 级新生： 

请您仔细阅读本说明，了解并熟知我校的学生保险体系，这将与您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 请根据您的情况

选择是否参加由保险公司提供的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并填写本页下方回执。 

东华大学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保”）；二是大学生补充

性医疗保险（简称“商保”）。保险费均由学生本人承担。相关案例详见背面。 

大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即“居保”）是由上海市政府提供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7】20 号）有关精神，为进一步做好大学生医疗保障工作，国务院决定将

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2016 年居保缴费标准为每人 100 元/年。原则上，中国国籍的全日制本科生、非

在职研究生均应参保。参保后所享受的待遇为： 

1、 在学校校医院普通门诊的医疗费，个人自付医疗费 10%。 

2、 经学校转诊到校外医院门诊，或急诊就医的，其医疗费用设置起付线 300 元。年累计超过起付线以上部分：在

一级医疗机构就医的，个人自付 30%；在二级医疗机构就医的，个人自付 40%；在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个人自

付 50%。 

3、 住院发生医疗费用，起付线后，在一级医疗机构就医的，个人自付 20%；在二级医疗机构就医的，个人自付 25%；

在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个人自付 40%。 

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即“商保”）是由保险公司为学生提供的商业性医疗保险，其参保资格建立在“居保”参保基

础上，是“居保”的补充性医疗保险。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愿购买，缴费标准为本科生 100 元/人/年；研究生 100 元/

人/年，一般在新生报到当年，按正常学制购买，保险期间从入学当年的 9 月 1 日至正常学制结束当年的 8 月 31 日。参

保后所享受的待遇为： 

1、 住院医疗：居保范围内的自付医疗费用达到起付线，在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后，在 20 万内按 100%赔付（其中居保

范围外，自费费用在 10 万内按 50%赔付）。罕见病上限为 10 万。大病门诊医疗费用扣除居保大病支付部分按 100%

赔付。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在没有住院的情况下，就其实际支出的费用超过人民币 100 元部分按 90%给付，一年

最高不超过 1000 元。 

2、 住院补贴：意外或一般疾病住院每日补贴 20 元，重大疾病住院每日补贴 40 元。每次住院给付

以 90 日为限，每个保险年度以 180 日为限。 

3、 意外身故及伤残：保险金额上限。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至伤残的，按合同约定的保

险金额乘以该处伤残的伤残等级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给付保险金。 

您也可以登录东华大学学生处网站（http://xsc.dhu.edu.cn/）查询详情，或扫码关注“东华微服”

官方微信，点击微信左下角“微动态”，在菜单中点击“学工信息”，查询相关信息。 

 

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参保回执单（此回执涂改无效） 

请各位同学和家长仔细阅读上述介绍后填写回执，并将回执单沿虚线撕下后，入学报道时交学院相关部门。 

 

学号                    姓名                   手机号码：                           

是否参加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即“商保”）:  

□参加（请进一步填写背面的声明书），身份证号码：                                   

 

□不参加 

 
注：1、保险费为本科 100元/人/学年，研究生 100元/人/学年，一般按学制一次性收取，例如：四年制本科新生的保险费为 400

元、2.5 年学制硕士研究生的保费为 300 元、2年学制硕士研究生的保费为 200元、博士研究生的保费为 300元。划款时间约在 9月中

旬，届时将提前短信提醒。 

2、因余额不足未能成功扣款导致未能投保，学生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损失。 

3、愿意投保的同学请务必在背面的授权声明书中正确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并在声明人处亲笔签名。 



 

 

相关案例： 

案例 1：2015年某学生遭遇严重意外事故并于某三级医院治疗，经诊断为右小腿粉碎性骨折，右腿膝盖以

下丧失关节功能，达到五级伤残程度，住院 30 天，治疗费用共计 80000 元（其中不属于上海大学生医保责任

的医疗费用为 50000 元）。如该学生参加有关保险（保险方案参见《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责任一览表》），可获

赔付见下表（单位：人民币元）： 

案例分析： 

1、如该学生仅参加大学生居保，只能获得报销费用合计 14850 元。 

计算公式：[（80000-50000）-300]*50%=14850 

2、如该学生除参加大学生居保外，还参加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情况如下：  

则可获理赔 70450 元； 

计算公式：[（80000-50000-300-14850）]*100%+50000*50%+60000*50%+30*20=70450 

两项理赔合计：85300 元。 

 

案例 2：2015年某学生因急性盲肠炎并于某三级医院治疗，住院 7天，治疗费用共计 10000元（其中不属

于上海大学生医保责任的医疗费用为 2000元）。如该学生参加有关保险（保险方案参见《中国人寿大学生保险

责任一览表》），可获赔付见下表（单位：人民币元）： 

案例分析： 

1、如该学生仅参加大学生居保，只能获得报销费用合计 3850 元。 

计算公式：[（10000-2000）-300]*50%=3850 

2、如该学生除参加大学生居保外，还参加大学生补充医疗保险，情况如下：  

则可获理赔 4990元； 

计算公式：[（10000-2000-300-3850）]*100%+2000*50%+7*20=4990 

两项理赔合计：8840 元。 

 

 

中国人寿授权划款声明书 
 

本人（监护人）自愿授权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从本授权声明指定的账户内划付 2016 年

大学生补充商业医疗保险保险费        元。本人（监护人）郑重声明已仔细阅知、理解下述各项规定并同意遵守。 

1、同意在保险费划付期间存入学号所对应中国银行卡足够资金以备转账银行划付保险费。（账户余额必须大于

应交保险费+10 元人民币），授权学校财务处提供本人学号所对应的银行卡信息。 

2、因不可归咎于转账银行、保险公司的事由，导致不能及时划付保险费，责任不由银行和保险公司承担。 

声明人身份证号码： 

 

声 明 人 手 机 号 码 ：         （仅用于发送扣款提醒和成功短信使用） 

                                                                         声明人：                

日  期：                  

                  

           


